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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 2020 年农村小学兼教学科教师培训项目的

通 知

各市县教育(教科)局、教师培训机构、洋浦社发局：

根据《2020 年海南省中小学“好校长、好教师”培养工程实施方案》的精神，

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负责“农村小学兼教学科教师培训项目”小学科学、小

学音乐、小学美术等兼教学科教师的培训任务，现将项目实施的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目标

1.完善、更新兼任教师所兼学科的学科知识、学科技能及教学理念；

2.提升对小学科学、音乐、美术课程标准的理解、把握和实施能力；

3.掌握小学科学、音乐、美术课程的教材分析能力和教学设计能力。

二、培训内容

根据培养目标定位和兼教学科教师的实际，构建专业理念与师德、专业知识、

专业能力三个维度的课程体系，实施“扎实、有效、能用”的农村小学兼教学科教

师培训，主要培训内容如下：

1.师德修养与专业理念

2.兼教学科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

3.兼教学科的课标解读与教材分析

三、参加人员

海南省教学点或农村小学兼教小学科学、音乐、美术学科的教师，共 100 名。

具体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1。

四、培训时间

2020 年 8 月 9 日下午 2:30—6:00 报到，8月 9-8 月 18 日培训

五、报到及培训地点

通过培训，使兼教小学科学、音乐、美术学科的教师加深职业理解，更新教育

理念，完善所兼教学科基本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，熟练掌握兼教学科教学方法与技

能，有效提升课程教学的践行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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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到地点：海南师范大学南校区（海口市龙昆南路 99 号）实验楼一楼大厅

培训地点：海南师范大学南校区（海口市龙昆南路 99 号）

六、其他

1．报到时请携带本人身份证。

2. 填写并提供到校前 14 天的健康自查登记表。（见附件 3）

3．因故不能报到者必须提前 5天来电说明情况，并由学校所在的教育主管部门报

市教育局批准，及时更换人员，调换人员报到时须携带当地教育局同意函。无故逾期

两天未报到者，视为自动放弃，培训单位将通报该学员所在教育局，并报海南省教育

厅备案。

4．集中培训期间学员的培训费、资料费、食宿费均由项目专项经费承担，往返交

通费由所在单位报销。

5．经培训考核合格，由海南师范大学颁发结业证书。

6．请各市县教师培训机构、洋浦开发区社会发展局教管办根据项目要求，于

2020 年 7 月 20 日前将参训人员回执表（附件 2）电子版统一报送海南师范大学初

等教育学院。

联系电话：65813295，联系人：唐老师

附件：1.各市县参训人员名额分配表

2.参训人员回执表

3.学员开班前 14 天健康自查登记表 (报到时提供此表）

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

2020 年 6 月 15 日


